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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附錄節錄自中華人民共和國深圳市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的網站，全文可參閱 

http://www.szrd.gov.cn/szrd_zyfb/szrd_zyfb_tzgg/202007/t20200717_19279551.htm） 

 

附錄 

 

关于《深圳经济特区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修正案（草案）》 

公开征求意见的公告 

 

 

《深圳经济特区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修正案（草案）》（以下简称《修正案草案》）已经

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市人大常委会将对《修正案草案》进行审议。为做好审议工作，实

现民主立法、科学立法，根据《深圳市制定法规条例》的规定，现将《修正案草案》及说明在

“深圳人大网”、“深圳政府在线”和“深圳新闻网”全文公布，广泛征求社会各方面的意见。

市人大常委会有关工作机构将认真研究吸收相关意见和建议。 

请社会各界人士充分发表意见和建议，意见和建议可通过信件、电子邮件、电话、传真

等方式反馈至市人大常委会城建环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征求意见截止日期为 2020 年 7 月 31

日。 

邮寄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市民中心 A 区市人大常委会城建环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邮编：518035 

联系电话：88128382 

传真：88128743 

电子邮箱：cjhzgw@szrd.gov.cn 

深圳人大网网址：www.szrd.gov.cn 

深圳政府在线网址：www.sz.gov.cn 

深圳新闻网网址：www.sznews.com 

 

附件： 

1：深圳经济特区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修正案草案说明 

2：深圳经济特区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修正案（草案）及对照表 

 

 

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厅 

2020 年 7 月 17 日 

 
 
 
 
 

http://www.szrd.gov.cn/szrd_zyfb/szrd_zyfb_tzgg/202007/t20200717_19279551.htm
http://www.sznews.com/
http://www.szrd.gov.cn/szrd_zyfb/szrd_zyfb_tzgg/202007/W020200717419591903111.docx
http://www.szrd.gov.cn/szrd_zyfb/szrd_zyfb_tzgg/202007/W020200717419591996116.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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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关于《深圳经济特区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 

修正案（草案）》的说明 

 
主任、各位副主任、秘书长、各位委员： 

为了深入落实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工作，进一步清理不适应我市经济社会发展要求的法规

规章规范性文件，确保行政机关依法履行职责，营造更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市政府组织开展了涉及综合行政执法改革和涉企涉民办事证明文件“兜底规定”领域法规规

章专项清理工作。经清理，现提请修改《深圳经济特区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下称《条例》），

并形成了《深圳经济特区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修正案（草案）》（下称《修正案草案》）。有关

情况说明如下： 
一、《条例》第二十一条。关于对工业噪声实施排污许可制度的规定，在实际工作中并未

实施。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未规定对工业噪声实施排污许可制度，

生态环境部印发的《固体污染源排污许可分类管理名录》、《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范 总
则》等文件也未对噪声排放进行分类。综上考虑，该规定已无实施的必要，《修正案草案》将其

删除。 
二、《条例》第二十七条。根据市住房建设局、交通运输局、水务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加

强建设工程安全文明施工标准化管理的若干规定》，住房建设部门的安全文明施工管理包括噪

声污染控制相关内容。为了强化噪声污染防治，《修正案草案》将建筑施工噪声污染防治工作

纳入安全文明施工管理。 
三、《条例》第二十八条。《修正案草案》不再要求施工单位进行建筑施工作业噪声排放

申报登记，调整为部门之间建立信息互通机制，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同时，明确施工单位的

噪声防治要求，压实主体责任。 
四、《条例》第三十条。根据“深圳 90”改革有关规定及市政府办公厅印发的《深圳市进

一步深化工程建设项目审批制度改革工作实施方案》，《修正案草案》取消了住房建设部门核发

建设工程噪声作业施工意见书的环节，改由工程监理单位对噪声作业及夜间施工工艺、持续时

间合理性等进行核定并出具连续施工意见书。同时，为了避免监理单位违法出具意见书，《修

正案草案》要求其对意见书的真实性负责，住房建设部门加强监督检查。 
五、根据上述修改内容，《修正案草案》对相应的法律责任和文字表述一并作了修改。 
以上说明和《修正案草案》，请予以审议。 

 
 
 
 
 
 
 



3 
 

附件：2 

 
深圳经济特区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修正案 

（草案） 

 
一、删除第二十一条。 
二、将第二十七条第一款修改为：住房建设部门应当将建筑施工噪声污染防治工作纳入

安全文明施工管理，并会同有关部门组织推广使用低噪声建筑施工设备和工艺。 
三、将第二十八条修改为： 
建筑施工作业可能向周围环境排放噪声的，施工单位应当按相关技术规范要求采取安装

在线监测设备，设置隔声围挡、隔声屏或者隔声房等噪声防治措施，确保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

声达标排放。 
生态环境部门应当与住房建设、交通运输、水务等建设项目主管部门建立建筑施工工地

管理信息互通机制，及时获取建筑施工项目相关信息。 
四、将第三十条修改为： 
具有本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一、二项情形之一的，施工单位应当在施工作业前五个

工作日向工程所在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建设单位出具的项目证明材料； 
（二）工程监理单位出具的连续施工意见书； 
（三）特殊需要的证明材料； 
（四）符合相关规范的施工现场环境噪声防治方案，包括作业时间、作业内容、作业方

式以及环境噪声防治措施等。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符合规定的申请应当自申请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出具中午或者夜间

作业证明。中午或者夜间作业证明应当载明作业时间、作业内容、作业方式以及环境噪声防治

措施等内容。 
施工单位取得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出具的中午或者夜间作业证明后，应当至少提前二十四

小时在受影响区域的显著位置向周围单位和居民公布，并按照中午或者夜间作业证明的要求进

行施工。监理单位应当对施工单位落实施工现场环境噪声防治措施情况进行监理。 
监理单位对其出具的连续施工意见书的真实性负责。住房建设部门应当出台相关工作指

引，规范连续施工意见书的出具流程、载明事项等，并加强监督检查。 
五、将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二项修改为：（二）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规定，拒报、谎报或

者未按时申报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三万元罚款。删除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三项。将

第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七项修改为：（六）违反本条例第三十条第三款规定，施工单位未向周围

单位和居民公示相关信息的，或者监理单位未按要求对施工单位落实施工现场环境噪声防治措

施情况进行监理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二万元罚款。 
六、将第七十八条第一款第四项修改为：（四）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三十条规定，

未按要求采取噪声防治措施的，或者未取得中午或者夜间作业证明的，或者未按照中午或者夜

间作业证明的要求进行施工的，处三万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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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经济特区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修正案（草案）》修改内容对照表 
（斜体下划线为删除部分，黑体为增加部分） 

修改前 修改后 

第二十一条  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工业企

业，应当依法向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申领排污

许可证，并按照排污许可证核定的控制指标、

规定的方式和时段排放环境噪声。 

删除。 

第二十七条  住房建设部门应当会同有关部

门，组织推广使用低噪声建筑施工设备和工

艺。施工单位应当使用低噪声的施工机械和

其他辅助施工设备。 
    禁止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内使用

蒸汽桩机、锤击桩机等噪声严重超标的设备。 

第二十七条  住房建设部门应当将建筑施工

噪声污染防治工作纳入安全文明施工管理，

并会同有关部门组织推广使用低噪声建筑施

工设备和工艺。 
    禁止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内使用

蒸汽桩机、锤击桩机等噪声严重超标的设备。 
第二十八条  建筑施工作业可能向周围环境

排放噪声的，施工单位应当在工程开工十五

日前向工程所在地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申报工

程项目名称、施工场地和施工期限、需要使

用的排放噪声的机械设备及其噪声排放强

度、拟采取的噪声污染防治措施。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报之日

起三个工作日内进行核实登记；不符合要求

的，责令限期补报或者更正。 

第二十八条  建筑施工作业可能向周围环境

排放噪声的，施工单位应当按相关技术规范

要求采取安装在线监测设备，设置隔声围挡、

隔声屏或者隔声房等噪声防治措施，确保建

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达标排放。 
生态环境部门应当与住房建设、交通运输、水

务等建设项目主管部门建立建筑施工工地管

理信息互通机制，及时获取建筑施工项目相

关信息。 
第三十条  具有本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

一、二项情形之一的，施工单位应当在施工

作业前五个工作日向工程所在地生态环境主

管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建设单位出具的项目证明材料； 
（二）所在地住房建设部门出具的施工意见

书； 
（三）特殊需要的证明材料； 
（四）施工现场环境噪声防治方案。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符合规定的申请应当自

申请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出具中午或者夜间

作业证明。中午或者夜间作业证明应当载明

作业时间、作业内容、作业方式以及环境噪

声防治措施等内容。 
施工单位取得生态主管部门出具的中午或者

夜间作业证明后，应当至少提前二十四小时

在受影响区域的显著位置向周围单位和居民

第三十条  具有本条例第二十九条第一款第

一、二项情形之一的，施工单位应当在施工作

业前五个工作日向工程所在地生态环境主管

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下列材料： 
（一）建设单位出具的项目证明材料； 
（二）工程监理单位出具的连续施工意见书； 
（三）特殊需要的证明材料； 
（四）符合相关规范的施工现场环境噪声防

治方案，包括作业时间、作业内容、作业方式

以及环境噪声防治措施等。 
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对符合规定的申请应当自

申请之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出具中午或者夜间

作业证明。中午或者夜间作业证明应当载明

作业时间、作业内容、作业方式以及环境噪声

防治措施等内容。 
施工单位取得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出具的中午

或者夜间作业证明后，应当至少提前二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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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布，并按照中午或者夜间作业证明的要求

进行施工。 
小时在受影响区域的显著位置向周围单位和

居民公布，并按照中午或者夜间作业证明的

要求进行施工。监理单位应当对施工单位落

实施工现场环境噪声防治措施情况进行监

理。 
监理单位对其出具的连续施工意见书的真实

性负责。住房建设部门应当出台相关工作指

引，规范连续施工意见书的出具流程、载明事

项等，并加强监督检查。 

第七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按照下列规定

处理： 
    （一）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第

五十二条规定，未按规定配置有效的环境噪

声污染防治设施的，责令改正，处三万元罚

款；情节严重的，处五万元罚款； 
    （二）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二十八

条规定，拒报、谎报或者未按时申报的，责

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三万元罚款； 
    （三）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一条规定，未

申领排污许可证，或者违反排污许可证核定

的指标、规定的方式和时段排放环境噪声的，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处理； 
（四）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建设单

位未按照要求对施工现场和施工设备噪声污

染防治情况进行监督的，责令改正，处三万

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万元罚款； 
（五）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施工单

位未按照要求安装、使用噪声污染防治设施

和监测设备的，责令改正，处三万元罚款；

情节严重的，处五万元罚款； 
（六）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三款规定，

在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内使用蒸汽桩

机、锤击桩机等噪声严重超标设备的，责令

改正，处三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万

元罚款； 
（七）违反本条例第三十条第三款规定，未

向周围单位和居民公示相关信息的，责令改

正；拒不改正的，处二万元罚款； 

第七十七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按照下列规定

处理： 
    （一）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第五

十二条规定，未按规定配置有效的环境噪声

污染防治设施的，责令改正，处三万元罚款；

情节严重的，处五万元罚款； 
    （二）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规定，拒报、

谎报或者未按时申报的，责令改正；拒不改正

的，处三万元罚款； 
   （三）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五条规定，建设

单位未按照要求对施工现场和施工设备噪声

污染防治情况进行监督的，责令改正，处三万

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万元罚款； 
（四）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施工单位

未按照要求安装、使用噪声污染防治设施和

监测设备的，责令改正，处三万元罚款；情节

严重的，处五万元罚款； 
（五）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三款规定，在

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内使用蒸汽桩机、

锤击桩机等噪声严重超标设备的，责令改正，

处三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五万元罚款； 
（六）违反本条例第三十条第三款规定，施工

单位未向周围单位和居民公示相关信息的，

或者监理单位未按要求对施工单位落实施工

现场环境噪声防治措施情况进行监理的，责

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二万元罚款； 
（七）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未按规定

公布相关信息或者接待来访及投诉的，责令

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二万元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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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未按规

定公布相关信息或者接待来访及投诉的，责

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二万元罚款； 
（九）违反本条例第六十七条规定，环境噪

声污染防治设施未保持正常使用或者擅自闲

置环境噪声污染防治设施的，责令改正，处

三万元罚款；擅自拆除、损毁环境噪声污染

防治设施的，责令改正，处五万元罚款。 

（八）违反本条例第六十七条规定，环境噪声

污染防治设施未保持正常使用或者擅自闲置

环境噪声污染防治设施的，责令改正，处三万

元罚款；擅自拆除、损毁环境噪声污染防治设

施的，责令改正，处五万元罚款。 

第七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

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一）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

向周围环境排放工业噪声超过规定排放标准

或者技术规范限值的，处三万元罚款； 
（二）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向周围

环境排放建筑施工噪声超过规定排放标准或

者技术规范限值的，处三万元罚款； 
（三）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在中午

或者夜间进行产生环境噪声的建筑施工作业

的，处三万元罚款； 
（四）违反本条例第三十条规定，未取得中

午或者夜间作业证明或者未按照中午或者夜

间作业证明的要求进行施工的，处三万元罚

款； 
（五）违反本条例第五十一条规定，商业经

营活动和营业性文化娱乐场所使用设备、设

施产生的噪声超过规定排放标准的，处三万

元罚款； 
（六）违反本条例第五十三条规定，商业经

营活动和营业性文化娱乐活动中使用喇叭、

音响器材等设施设备或者采用其他发出噪声

的行为方式，严重干扰周围环境、他人正常

生活的，处二万元罚款。 
一年内有前款第三、四、六项同一违法行为

三次以上的，自第三次起每次处五万元罚款。 

第七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

之一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按

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一）违反本条例第十九条第一款规定，

向周围环境排放工业噪声超过规定排放标准

或者技术规范限值的，处三万元罚款； 
（二）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四条规定，向周围环

境排放建筑施工噪声超过规定排放标准或者

技术规范限值的，处三万元罚款； 
（三）违反本条例第二十九条规定，在中午或

者夜间进行产生环境噪声的建筑施工作业

的，处三万元罚款； 
（四）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第三十条规

定，未按要求采取噪声防治措施的，或者未取

得中午或者夜间作业证明的，或者未按照中

午或者夜间作业证明的要求进行施工的，处

三万元罚款； 
（五）违反本条例第五十一条规定，商业经营

活动和营业性文化娱乐场所使用设备、设施

产生的噪声超过规定排放标准的，处三万元

罚款； 
（六）违反本条例第五十三条规定，商业经营

活动和营业性文化娱乐活动中使用喇叭、音

响器材等设施设备或者采用其他发出噪声的

行为方式，严重干扰周围环境、他人正常生活

的，处二万元罚款。 
一年内有前款第三、四、六项同一违法行为三

次以上的，自第三次起每次处五万元罚款。 
 


